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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男子来沪打拼， 意外与上

海姑娘相识 ， 从单纯的兄妹
情 ， 到绵绵的男女情 ， 十年

间， 男子无怨无悔为 “爱” 倾
其所有， 然而却在一次如常的

登门看望时， 发现另有一陌生

男子的存在， 双方就此产生激
烈矛盾。 近日， 华泾镇非诉讼

纠纷化解中心受理了这起案
件， 调解员从情理法的角度开

导双方， 最终当事双方达成了

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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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爱付出十年

发现另有“第三人”

万某某系外地来沪打拼的工

地包工头， 意外与上海姑娘曹某

相识。 因两人人生境遇相似且均

为离异状态， 故而万某某对曹某

给予了堪比家人般的照顾， 大到

工作， 小到日常生活， 无微不

至。

这样的关系持续了十年， 直

至 2022 年 1 月， 万某某如常至

曹某家中看望， 发现另有一陌生

男性堂而皇之坐在其家中， 一股

无名之火油然而生。

对此， 曹某解释该男子为普

通朋友， 万某某哪里听得进去，

愤然要求曹某归还这些年来自己

为其支付的所有费用。 无奈之

下， 曹某报警处理。 民警告知其

该事件系两人债务纠纷， 不属治

安纠纷， 因此双方来到司法所调

解室申请调解。

调解员背对背调解

听各方述说纠葛

调解伊始， 华泾镇非诉讼纠纷化解中心调

解员罗艳红就采取“背靠背” 方式开始调解。

面对调解员， 万某某再也耐不住心中的苦闷，

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这十年来对曹某的情愫。

从单纯的兄妹情， 到绵绵的男女情； 从无微不

至、 体贴入微的关怀， 到恶语相向、 令人忌惮

的伤害， 这十年万某某将曹某及其家人当作自

己的亲人来照顾， 而曹某一次次地欺骗他的感

情， 令万某某痛心疾首， 万念俱灰， 只能通过

向她索要这些年来给予的经济资助来弥补情感

上的伤害。 说到情深之处， 万某某激动到无法

表述， 当场落泪。

与此同时， 曹某也道出了这十年与万某某

之间的纠隔。 因为与前夫离异后， 需承担共同

债务， 令曹某的生活一度陷入困境。 万某某的

出现， 让曹某的生活出现了转机， 对此， 曹某

对万某某心存感激， 双方的关系也更亲密了。

然而当万某某提出双方确定关系的时候，

曹某还是拒绝了。 为能维持这段“情”， 万某某

心中虽不甘， 但仍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曹某， 而

曹某也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份关爱。 从每天的

生活开支， 到每月上万元的银行还款， 万某某

称虽然自己是个小包工头， 但持续的透支令其

捉襟见肘， 不得已变卖了手里的金银， 甚至不

惜向自己的朋友借钱帮助曹某还债。

情理法加以疏导

促成还款和解

调解员看到万某某与曹某的资金往来， 通

过微信转账的款项近达十万元。 由

于这些转账均未写明用途， 因而在

认定上有些许困难。 调解员通过与

曹某的深入沟通后， 其表示认可之

间的经济往来， 也承认是借贷关

系。 调解员认为双方之间的转账，

当时虽没有形成借款的合意， 但一

方转账次数居多， 并且累计转账金

额较大， 且接受转账一方认可是借

款， 则借贷关系应当成立。 双方应

按照一般的债权债务关系处理。

根据 《民法典》 第六百七十五

条的规定， 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

期限返还借款。 对借款期限没有约

定或者约定不明确， 依据本法第五

百一十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 贷

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

返还。 在确定了曹某还款的意向

后， 调解员对万某某也一并予以疏

导， 一方面肯定了他的情感未能得

到回报的事实， 鼓励他重拾生活的

信心； 另一方面也劝导曹某对情感

处理应果断， 生活上应自立自强， 情感上要理

性谨慎。 面对苦口婆心的调解员， 两人终于冰

释前嫌。

最终，双方就还款问题达成一致协议：曹某

同意返还万某某10万元借款，并约定两次分期归

还；万某某与曹某就此分手，双方再无瓜葛。

【案例点评】

本案是因情感纠纷产生的债务纠纷， 在社

会上很常见。 调解中的难点包括： 对双方经济

往来的认定。 是赠予还是借款要明确。 由于双

方的经济往来时并没有明确的说明或其他手续，

所以需要调解员深入了解其背后的来龙去脉 ，

同时给予双方合法入理的分析， 最终在双方的

认可下形成具有合意的债务认同。 对双方情感

认知的引导。 纠纷产生的根源是男女双方情感

的崩塌,正确引导双方对情感的认知是关键。 债

务问题是末,情感认知是本。 正本才能清源。

为“爱”付出十年换来一场空
徐汇区华泾镇非诉讼纠纷化解中心妥善化解情感纠纷中的债务纠纷

□法治报记者 金勇

2020 年 12 月的一天， 姜

某某在某公司的淘宝网店上下
单购买了一款食品， 付款金额

为 1014 元。 2021 年 1 月， 姜

某某收到产品后， 发现产品实
物中的配料标签与网页宣传的

配料内容不符。 姜某某认为卖
家存在故意隐瞒使用食品添加

剂的嫌疑， 便向当地某市场监

管部门举报。 2 月， 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对该公司做出警告的
行政处罚决定。

之后， 姜某某向该公司提

出退款退货及支付商品价款三

倍赔偿的要求。 公司同意退货
退款， 但不同意赔偿。 双方就

后续纠纷如何处理无法达成一
致意见， 协商之后决定由松江

区九亭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

调解。

纠纷双方不在同一城市

调解员尝试电话调解

调委会与当事人联系后得知， 纠纷双方不

在同一城市， 无法实现面对面调解。 因此， 调

解员尝试通过电话进行调解。

调解员先和姜某某进行沟通。 姜某某认为，

根据 《食品安全法》 一百四十八条： 生产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

外， 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

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 增加赔偿的金额

不足一千元的， 为一千元。 此外， 根据 《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 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 经营

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应当按照

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增加赔

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

务的费用的三倍； 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

的， 为五百元。 姜某某要求该公司至少按照三

倍货款金额进行赔偿， 即赔偿 3042元。

调解员针对姜某某提出的法条进行解释，

该公司的确在产品宣传上存在与实际不符的情

况， 但是产品质量是否有问题以及对买家是否

有欺诈行为还有待商榷。 此外， 该产品没有给

姜某某造成其他损失， 希望姜某某提出更加合

理的诉求。 听了调解员的分析， 姜某某态度虽

然有所缓和， 但还是坚持己见。

在和姜某某沟通后， 调解员向公司转述了

姜某某的诉求， 该公司认为， 网站宣传的内容

是产品供应商提供的， 公司并不生产该产品，

所以并不清楚宣传内容与实物存在差异。 网页

中显示的配料与最终商品标签中标注的配料有

差别， 是生产批次不同引起的。

该公司坚持认为产品质量没有问题， 市场

监督管理局已经到公司对相关产品进行查验，

给予公司警告提示， 仅是因为产品宣传与实际

不符， 并不是姜某某所说的产品质量存在问题，

公司不同意赔偿， 但是同意退货退款。

见双方都不同意让步， 调解员建议双方先

冷静一段时间， 在此期间， 调解员又多次与双

方当事人联系， 积极普及相关法律法规， 劝导

姜某某理性维权， 也建议公司适当作出补偿。

多次协调化解僵局

圆满解决消费纠纷

在征得双方当事人的同意后， 调解员建了

一个诉调对接案件微信联络群， 便于沟通及取

证。 之后， 在调解员的见证下， 双方当事人在

微信群里就该纠纷进行协商。 在商谈的过程中，

姜某某有了较大让步， 不再咬定三倍赔偿这个

诉求。 在调解员的协调下， 公司同意退货退款，

并补偿姜某某 1000元。

姜某某表示金额可以接受， 但她认为 1000

元的性质不是补偿是赔偿， 要求在协议书中写

清楚是赔偿 1000 元。 对此， 公司坚决不同意，

强调产品本身没有问题， 不存在赔偿的问题，

补偿 1000 元是出于公司在产品宣传方面工作确

实存在不足。

眼看调解工作再次陷入僵局， 调解员及时

单独和姜某某进行了商谈， 引导姜某某明确自

己的最终诉求。 调解员指出， 如果姜某某坚持

要求赔偿， 必须有明确的证据证明是产品问题，

或者公司有欺诈行为， 这显然比较困难。

如果仅仅是想退货， 并得到适当的金额补

偿， 那就可以简易处理， 不用纠结赔偿还是补

偿。 姜某某经过权衡后同意按照补偿进行。

原本纠纷就此告一段落， 但同时又出现新

问题。 由于物件过大， 邮费约 200 元， 姜某某

要求某公司支付退货的邮费， 公司不同意， 双

方再次产生矛盾。 姜某某认为退货邮费应当由

公司承担， 公司认为已经支付了补偿款， 其他

金额不会再支付。 调解再次陷入僵局， 调解员

建议双方都先冷静， 既然主要问题已经解决，

如何退货问题可以再进行协商。

此后， 纠纷双方再次就邮费问题进行沟通。

某公司表示由于食品即将过保质期， 已不能再

次销售， 建议姜某某就地销毁并提供销毁的现

场视频。 对此， 姜某某表示可以接受。 调解员

顺势将调解结果编辑好发在群里， 让双方确认。

经过调解员的耐心引导， 纠纷双方最终达

成和解协议， 这起消费纠纷就此圆满解决。

【案例点评】

此次纠纷经过多次调解， 最终得以解决 。

调解员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 根据案

件实际， 姜某某提出的三倍赔偿要求于法无据。

调解员充分把握纠纷事实和法律法规， 通过讲

道理摆事实， 不断拉近双方心理预期， 为后续

调解工作能顺利进行打好基础。

该案件较为特殊， 双方当事人分处两个城

市，无法面对面进行商谈，给调解造成了一定的

困难。 调解员充分运用微信群聊的功能，把协商

沟通过程以电子数据形式固定下来，解决沟通不

畅和口说无凭的问题，最终促使纠纷顺利解决。

网购食品宣传与实际不符
当事人不在同一城市 调解员利用电话和微信化解纠纷


